台德菁英計畫
訓練生短期出國見習計畫
主辦單位：泰山職訓中心
計畫單位：德國經濟辦事處 

協辦單位：德國工商分會、德國當地實習企業
台徳菁英計畫自九十二年起提供台灣青少年雙軌制訓練，為宣傳鼓勵訓練生參與本計劃，拓展國際視野並吸收國際經驗以培育全球化人才，擬由培訓事業單位或合作學校推薦訓練生，安排前往德國事業單位參訪見習。透過此訓練生短期出國見習計畫，將訓練生優良的績效表現呈現給社會大眾，並作為優良研究個案，以使台灣雙軌制訓練與世界接軌。
參加計劃的訓練生可獲得以下效益：

＞鑽研專業職能並取得更好的技術知識

＞發展適應不同文化的社交技巧

＞對世界經濟及全球競爭更多的體認
＞更了解德國實習企業的組織文化與台灣企業單位之差異。
＞身處異國更好的獨立生活能力

＞更善於應付外國客戶與台灣實習公司客戶的能力

申請資格及條件如下

(一)申請資格：參與本計畫之應屆畢（結）業訓練生並繼續就業，且符合申
    請條件者。由於此計畫屬於在職訓練相關獎勵計畫，在學生不適用。
(二)申請條件：

1. 語文能力：具備“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”初級或自認等同之英語程度
2. 培訓企業單位出具之推薦函，若訓練生於畢業後已轉換事業單位，請出具原事業單位之推薦函

3. 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

4. 通過德國工商總會結業認證考試

5. 法定監護人同意書及現任職事業單位同意書 
6. 訓練計畫書，規劃個人出國一個月的見習期間之學習計畫

資格審核及遴選
(一)初審:根據所提供之審查文件進行初審。
    複審:通過初審之訓練生將以口試方式進行複審。

      (二)評選結果，申請人無論是否入選，皆以書面郵寄通知。

見習企業單位將由德國經濟辦事處協調安排，不以訓練生現行服務單位為限。若訓練生或其現行服務單位指定要到現行服務單位之母公司見習，因此要求可能造成之額外交通或住宿費，將由該生現行服務單位支付。
95年度作業時程
一、7月5日至7月31日受理。
二、8月1日至8月15日辦理申請文件驗核初審。
三、8月16日至8月30日舉行複審面試，確切時程依網站公告為準。
四、9月1日至9月30日行前訓練。
五、10月1日及31日出國見習。
六、11月1日至11月15日成果評鑑並繳交計畫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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